


审计业务约定书
AUDIT　BUSINESS　CONTRACT



委托单位：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委托项目： 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2021年年度审计报告，2020-2021年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







吉林财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JILIN　CAIWANG　　CERTIFED　PUBLIC
ACCOUNTANTS　CO.，LTD.

审计业务约定书

甲方：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吉林财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兹由甲方委托，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约定：
一、   委托事项：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经同甲方协商后，对甲方的  2020年审，2021年审，2020-2021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    
                                  
二、   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1、本约定书生效后，甲方应及时提供乙方开展受托业务工作所必要的全部会计资料和其它有关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2、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乙方根据甲方委托的目的进行工作。
3、乙方应当制定合理计划和实施能够获取充分、适当证据，为甲方的委托事项提供合理建议。乙方有责任就业务服务成果向甲方解释，并在业务报告中说明；
4、乙方应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信息予以保密。
三、   审计收费：
本项审计业务收费： 7000.00元，大写金额： 柒仟元整      。
甲方应在签订本业务约定书之日起支付乙方 7000.00元约定费用，甲方向乙方支付审计费时，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   约定书有效期限：
本约定书一式贰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并具有同等效力。
本约定书自经双方签章后生效，并在约定事项全部完成之日前有效。
五、   约定事项的变更：
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影响审计工作如期完成，甲乙双方可要求变更约定事项，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由双方协商解决。
六、   违约责任：
其他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约定，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责任。
甲方：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代表：刘东明
地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3号厂房

乙方：吉林财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代表：郑中波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岳阳街东至善路北1705室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部新城支行营业部 
账号：16045316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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